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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(a) 相比起為所有歐盟 IV 期及 V 期雙層專營巴士加裝強化選擇性催化還

原器，假設專營巴士全部換作電動巴士，預計在 2025 年，氮氧化物

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會較現時排放水平降低多少。 
 
答覆： 
 
 

現 時 國 際 上 可 供 使 用 的 雙 層 電 動 巴 士 型 號 仍 極 少 ， 其

技 術 發 展 仍 有 待 改 進 ， 而 且 其 載 客 量 和 運 作 效 能 亦 未 能

完 全 滿 足 本 地 需 要 (包 括 每 日 長 服 務 時 間 、 在 繁 忙 時 段 須

接 載 大 量 乘 客 、 須 應 付 多 山 的 地 形 ， 以 及 在 炎 熱 潮 濕 的

夏 季 須 提 供 足 夠 的 冷 氣 等 )  ，故 現 時 未 能 取 代 雙 層 柴 油 專

營 巴 士 。  
 
因 電 動 車 沒 有 廢 氣 排 放 ， 所 以 如 雙 層 電 動 巴 士 的 科 技

術 發 展 成 熟，以 致 能 取 代 所 有 雙 層 柴 油 專 營 巴 士 (約 5  7 0 0
輛 )， 我 們 估 計 這 假 設 情 景 與 2 0 2 5 年 所 有 雙 層 專 營 巴 士

仍 是 柴 油 車 輛 作 比 較，可 減 少 排 放 約 1  3 8 0 噸 氮 氧 化 物 及

8 0 噸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1。  
 

在 雙 層 電 動 巴 士 未 能 全 面 引 進 本 地 前 ， 政 府 為 進 一 步

改 善 路 邊 空 氣 質 素 ， 會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歐 盟 四 期 及 五

期 的 主 要 雙 層 專 營 巴 士 型 號 加 裝 强 化 選 擇 性 催 化 還 原 器 ，

從 而 減 少 它 們 在 路 面 上 排 放 的 氮 氧 化 物 。 如 試 驗 計 劃 成

功，政 府 會 為 約 3  9 0 0 輛 歐 盟 四 期 及 五 期 主 要 雙 層 專 營 巴

士 型 號 全 面 加 裝 强 化 選 擇 性 催 化 還 原 器 ， 估 計 可 於 2 0 2 5
年 減 少 排 放 約 1  0 7 0 噸 氮 氧 化 物 和 7 0 噸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。

我 們 認 為 這 計 劃 在 現 階 段 是 一 個 符 合 實 際 情 況 的 有 效 方

案 。 政 府 亦 會 繼 續 留 意 雙 層 電 動 巴 士 在 其 他 地 方 的 發 展

及 試 用 的 情 況 ， 當 有 合 適 型 號 時 引 入 本 港 與 專 營 巴 士 公

司 進 行 試 驗 。 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 2017 年 12 月運輸署柴油專營巴士數目作推算資料。有關計算並沒有計算使用
電動巴士而導致發電廠的排放。 



 

(b) 管制卸土車排放揚塵及確保卸土車的蓋掩獲妥善維修保養的法例(如
有的話)，以及負責執行該等法律規定的政府部門。 

 
答覆： 
 

現 時 ， 卸 土 車 在 建 造 工 地 、 道 路 或 公 眾 地 方 運 載 物 料

時 須 遵 守 以 下 法 例 ， 確 保 物 料 在 運 送 途 中 不 會 從 卸 土 車

漏 出 ：  
 
1) 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(第311章)下的《空氣污染管制(建造工程塵埃)

規例》 
 
規 例 規 定 ， 載 有 建 造 物 料 的 卸 土 車 在 離 開 建 造 工 地 時

須 以 清 潔 和 不 滲 透 的 隔 塵 布 完 全 覆 蓋 該 等 物 料 ， 以 確 保

不 會 有 物 料 在 運 送 途 中 從 卸 土 車 漏 出 。 卸 土 車 亦 可 以 使

用 機 械 蓋 掩 覆 蓋 運 載 的 物 料 ， 以 符 合 相 關 規 定 。 環 境 保

護 署 是 該 規 例 的 執 行 部 門 。  
 
2) 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132章)下的《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》 

 
規 例 管 制 車 輛 (包 括 卸 土 車 )所 載 物 料 在 運 送 過 程 中，不

會 令 所 載 物 料 從 該 車 輛 跌 下 ， 漏 出 或 吹 至 街 道 或 公 眾 地

方 上 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是 該 規 例 的 執 行 部 門 。  
 

3) 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374章)下的《道路交通(交通管制)規例》 
 
根 據 《 道 路 交 通 (交 通 管 制 )規 例 》， 車 輛 (包 括 卸 土 車 )

的 司 機 須 確 保 其 車 輛 在 道 路 上 運 載 的 物 料 已 適 當 地 固 定

或 盛 載 在 該 車 輛 上 或 該 車 輛 內 。 警 務 處 是 該 規 例 的 執 行

部 門 。  
 
根 據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，運 輸 署 署 長 已 訂 明 車 輛 負 載 的

實 務 守 則 ， 規 定 大 量 而 鬆 散 的 貨 物 必 須 經 常 蓋 好 。 該 守

則 適 用 於 運 載 建 築 物 料 的 卸 土 車 。 不 遵 守 該 守 則 的 任 何

規 定 本 身 不 屬 犯 罪 行 為 ， 但 可 能 會 在 相 關 訴 訟 中 列 為 考

慮 因 素 。  
 

此 外 ， 根 據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， 貨 車 (包 括 卸 土 車 )每 年

必 須 通 過 年 檢 方 可 續 領 行 車 證 。 若 卸 土 車 安 裝 了 機 械 蓋

掩 ， 車 主 必 須 確 保 蓋 掩 獲 妥 善 維 修 保 養 ， 並 且 沒 有 任 何



 

損 壞 ， 方 可 通 過 年 檢 。  
 

如 市 民 發 現 有 卸 土 車 在 運 載 物 料 時 沒 有 適 當 覆 蓋 車 上

的 物 料 ， 可 致 電 政 府 熱 線 1 8 2 3，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 
 
 

–完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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